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行
為
之
探
討

士
戶
口
」前

口

、

近
年
來
，
隨
著
經
濟
之
繁
榮
與
社
會
之
急
速
變
遷
，
家
庭
與
社
會
結
構

面
臨
解
組
，
價
值
體
系
產
生
混
淆
，
加
上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之
蓬
勃
發
展
，
少

女
犯
罪
呈
現
日
益
惡
化
之
趨
勢
。
法
務
部
(
民
八
十
四
)
之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之
人
數
從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之
四
七
九
名
，
激
增
至
八
十

三
年
之
三
、
O
O
二
名
，
十
年
間
增
幅
達
百
分
之
五
百
二
十
七
。
女
性
少
年

不
僅
在
犯
罪
人
數
上
大
幅
增
加
，
問
時
其
成
長
幅
度
更
遠
高
於
男
性
。
更
令

人
擔
憂
的
是
，
其
在
犯
罪
年
齡
上
趨
於
下
降
，
在
罪
質
上
趨
於
病
態
享
樂
，

並
呈
現
「
毒
化
」
現
象
。
此
等
負
面
發
展
，
為
關
心
少
女
成
長
人
士
所
不
樂

見
。

儘
管
如
此
，
由
於
少
女
犯
罪
之
數
量
無
法
與
男
性
少
年
相
提
並
論
，
所

楊
士
隆

觸
犯
之
罪
名
多
屬
非
暴
力
性
質
，
加
上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偏
向
對
男
性
犯
罪
活

動
渲
染
報
導
，
也
因
此
有
關
少
女
犯
罪
問
題
並
未
受
到
應
有
的
重
視
。
本
文

參
酌
國
內
外
少
女
犯
罪
研
究
文
獻
，
嘗
試
探
討
其
特
性
、
分
析
其
成
因
，
希

冀
提
出
妥
適
防
治
對
策
，
以
舒
緩
日
益
嚴
重
之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問
題
。

貳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之
現
況

、

、
犯
罪
人
數

法
務
部
之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近
十
年
台
灣
地
區
法
院
審
理
少
年
犯
罪
案

件
中
，
無
論
男
性
與
女
性
少
年
犯
人
數
均
呈
現
大
幅
增
加
，
尤
其
在
民
國
八

十
年
以
後
，
男
、
女
少
年
犯
之
數
目
顯
著
變
化
，
達
到
新
頂
峰
，
並
在
其
後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199月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



四
年
維
持
一
定
之
高
比
例
(
詳
表
一
)
，
其
中
男
性
少
年
犯
由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之
-
0
、
五
九
一
名
(
占
全
體
少
年
犯
二
、

O
七
0
名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點
六
七
)
增
加
至
八
十
三
年
之
二
三
、
三
九
九
名
(
占
全
體
少
年
犯
二

六
、
四
O
一
名
之
百
分
之
八
十
八
點
六
三
)
，
共
增
加
一
二
、
八
O
八
名
，

增
幅
為
百
分
之
二
二
。
女
性
少
年
犯
則
由
七
十
四
年
之
四
七
九
名
(
占
全

體
少
年
犯
二
、

O
七
0
名
之
百
分
之
四
點
三
三
)
增
至
八
十
三
年
的
三
、

O
O
二
名
(
占
全
體
少
年
犯
二
六
、
四
O
一
名
之
百
分
之
十
一
點
三
七
)
，

增
幅
高
達
百
分
之
五
二
七
(
法
務
部
，
民
八
十
四
)
。
鑑
於
近
年
社
會
結
構

之
改
變
，
女
性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的
機
會
逐
漸
增
加
，
法
務
部
預
測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將
持
續
增
加
，
無
舒
緩
之
跡
象
。

、
犯
罪
類
型

根
據
法
務
部
(
民
八
十
三
)
之
統
計
資
料
，
女
性
少
年
刑
事
案
件
之
罪

名
以
違
反
麻
醉
藥
品
管
理
條
例
占
首
位
(
四
十
四
名
，
占
百
分
之
四
十
七
點

八
三
)
，
違
反
肅
清
煙
毒
條
例
汝
之
(
二
十
九
名
，
占
百
分
之
三
斗
l

一
點
五

二
)
，
竊
盜
及
盜
匪
再
次
之
(
均
為
四
名
，
占
百
分
之
四
點
三
五
)
。
在
女

性
少
年
管
訓
案
件
中
，
以
違
反
麻
醉
藥
品
管
理
條
例
居
第
一
位
(
二
、
O
七

五
名
，
占
百
分
之
五
十
八
點
三
四
)
，
竊
盜
汝
之
(
八
二
一
名
，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點
八
三
)
，
賭
博
罪
再
次
之
三
五
六
名
，
占
百
分
之
四
點
三
九

)
，
違
反
肅
清
煙
毒
條
例
占
第
四
位
三
二
二
名
，
占
百
分
之
三
點
四
三
)

(
詳
表
二
、
表
三
)
。
因
此
，
女
性
少
年
之
犯
罪
類
型
以
毒
品
犯
罪
為
最

多
，
財
產
性
犯
罪
次
之
，
此
等
自
我
麻
醉
與
病
態
享
樂
現
象
，
亟
待
正
視
。

近十年台灣地區「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犯罪少年性別分類人數表

% '1生女% 并
工

男% 計h­
仁司年別

4.33 479 95.67 10 ,591 100 11 ,070 74 

5.00 603 95.00 11 ,447 100 12 ,050 75 

4.06 597 95.94 14 ,098 100 14 ,695 76 

3.89 631 96 .1 1 15 ,575 100 16 ,206 77 

3.65 663 96.35 17 ,495 100 18,158 78 

5.95 1,009 94.05 15 ,946 100 16 ,955 79 

9.96 2,325 90 .04 21,019 100 23 ,344 80 

11.46 3,285 88 .5 4 25 ,383 100 28 ,668 81 

12.37 

資料來源:八十三年少年見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

明:本表刑事及管訓事件係依據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少年事件個案調查報告」之

資料統計

11.37 

3,564 

3,002 

87.63 

88.63 

25 ,237 100 28 ,801 82 

83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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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宣告少年刑事案件罪名

h- 計 男 '1生 女性仁司

罪 名 人 數 % 人 數 % 人數 % 
總計 1,351 100 1,259 100 92 100 
麻藥 461 34.12 417 33.12 44 47.83 
竊盜 302 22.35 298 23 .67 4.35 
盜匪 99 7.33 95 7.5 5 4 4.35 
煙毒 81 6.00 52 4.13 29 31.52 

恐嚇 63 4.66 63 5.00 
傷害 50 3.70 49 3.89 1.09 
搶奪 50 3.70 50 3.97 

殺人罪 47 3.48 吐 7 3.73 
妨害風化 28 2.07 27 2.14 1.09 
妨害自由 26 1.92 23 1.83 3 3.26 
贓物 15 1.11 15 1.19 
公共危險 15 1.11 15 1.19 
妨害家庭 9 0.67 9 0.71 
強盜 0.5 1 7 0.56 
侵占 4 0.30 4 0.32 
妨害公務 2 0.15 2 0.16 
詐欺 2 0.14 2 0.16 
偽造文書 0.07 0.08 

其他 89 6.59 83 6.5 9 6.52 

資料來源:八十二年青少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說 明:本表係依據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少年事件個案調查報告」之資料統計

表三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宣告少年管訓事件罪名

h- 計 男 性 女 '1生亡3

屏 名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總計 28 ,618 100 25 ,061 100 3,557 100 
竊盜 14 ,559 50.87 13 ,747 54.85 812 22.83 
麻藥 9,147 31.96 7,072 28.22 2,075 58.34 
傷害 790 2.76 701 2.80 89 2.50 
槍械 593 1.88 566 2.26 27 。 .76
恐嚇 539 1.88 492 1.96 47 1.32 

殺人 497 1.74 464 1.85 33 0.93 
賭博 482 1.6日 326 1.30 156 4.39 
煙毒 439 1.53 317 1.26 122 3.43 
贓物 382 1.33 346 1.38 36 1.01 
強盜搶奪 367 1.28 335 1.34 32 1.12 
詐欺 22 。 .88 15 0.06 7 。 20
妨害風化 171 。 60 147 0.59 24 。 67
妨害自由 130 。 45 122 0.49 8 。 22
公共危險 107 。 37 100 0.40 7 0.20 
其他 393 1.37 311 1.24 82 2.31 

資料來源:八十二年青少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說 明:(1)本表不合虞犯少年

(2)本表管訓事件依據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少年事件個案調查報告」之資料統計

月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 -201一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



þ.. 

Z參

女
性
少
年
犯
之
特
性
分
析

、

基
本
上
，
少
女
犯
罪
由
於
生
理
、
心
理
之
獨
特
性
質
因
而
具
有
下
列
屬

性
，
這
些
特
徵
並
依
犯
罪
類
型
之
不
同
而
呈
現
差
異
。

、
生
理
部
分

少
女
犯
罪
基
本
上
可
能
與
女
性
賀
爾
蒙
失
調
所
產
生
之
「
月
經
緊
張
症

候
」
(
悍
的B
S

閏
月
皂
、
2
口
的
一O
口

r
E
B

呂
立
有
關
，
此
項
症
狀
產
生
之
焦

慮
不
安
、
情
緒
不
穩
定
、
興
奮
、
疲
勞
現
象
，
極
易
促
使
少
女
衍
生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
其
次
，
部
分
少
女
犯
呈
現
智
能
不
足
之

g
E
r
s

且
自
己
O
口
)

情
形
，
亦
可
能
在
智
慮
欠
週
、
明
辨
是
非
能
力
較
差
，
無
法
與
其
他
競
爭
，

或
遭
責
難
、
恥
笑
之
情
況
下
，
衍
生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

、
心
理
部
分

付
情
緒
方
面

L

抑
鬱
性
較
高
。

Z

欠
缺
理
性
、
容
易
衝
動
o

a

焦
慮
性
高
。

4
.情
緒
疏
導
能
力
較
差
(
馬
傳
鎮
，
民
八
十
四
)
。

已
性
格
方
面
﹒
-

L

刺
激
尋
求
取
向
高
。

立
好
奇
心
重
。

丘
自
我
克
制
能
力
差
。

d
.外
控
取
向
高
(
馬
傳
鎮
，
民
八
十
四
)

丘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

在
心
胸
較
狹
窄
、
報
復
心
較
強
。

三
、
家
庭
生
活
狀
況

少
女
犯
大
多
家
境
較
為
貧
困
，
家
庭
結
構
欠
缺
完
整
，
父
母
感
情
不
睦

(
黃
淑
慧
、
陳
美
伶
'
民
七
十
五
)
，
家
庭
功
能
失
調
，
在
家
中
缺
乏
父

愛
，
大
多
排
行
老
么
(
馬
傳
鎮
，
民
八
十
四
)
，
常
逃
家
獨
自
居
住
在
外

等
。四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少
女
犯
之
教
育
程
度
以
國
中
綽
業
為
主
，
不
喜
歡
學
校
課
業
、
學
校
成

績
較
差
(
黃
軍
義
，
民
八
十
三
一
)
，
有
較
多
之
逃
學
等
偏
差
行
為
經
驗
，
並

有
中
途
輯
學
現
象
。

五
、
社
會
關
係

少
女
犯
大
多
較
早
熟
，
有
較
多
之
性
經
驗
，
較
早
接
觸
男
性
，
人
際
關

係
與
社
交
能
力
均
較
差
，
且
有
較
嚴
重
之
孤
立
感
與
疏
離
感
(
林
世
英
，
民

八
十
)
，
但
其
與
不
良
友
伴
之
接
觸
則
趨
於
頻
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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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職
業
概
況

少
女
犯
之
職
業
以
無
業
占
最
多
數
，
在
校
學
生
者
次
之
，
再
次
之
為
服

務
業
(
法
務
部
，
民
八
十
四
)
，
故
其
職
業
狀
況
欠
缺
穩
定
，
且
不
少
係
在

學
學
生
，
值
得
正
視
。

七
、
犯
罪
狀
況

少
女
犯
以
毒
品
案
件
(
如
違
反
麻
醉
藥
品
管
理
條
例
、
肅
清
煙
毒
條
例

等
)
、
財
產
性
犯
罪
(
如
竊
盜
、
賭
博
)
為
主
，
並
且
在
犯
罪
接
受
刑
罰
制

裁
前
，
大
多
有
前
科
紀
錄
。
一
般
而
言
，
少
女
一
旦
沈
溺
於
犯
罪
副
文
化
，

往
往
不
能
自
拔
，
無
法
順
利
回
復
正
常
生
活
。

肆
、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成
因
分
析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之
成
因
在
以
往
學
界
之
偏
見
下
，
大
多
由
傳
統
之
男
性

犯
罪
理
論
如
以
詮
釋
，
然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些
以
男
性
沙
年
為
導
向
之
見

解
，
並
未
充
分
考
慮
及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獨
特
之
生
理
、
心
理
、
教
養
與
社
會

化
過
程
因
素
，
也
因
此
依
賴
這
些
傳
統
理
論
觀
點
詮
釋
少
女
犯
罪
並
無
法
一

窺
其
全
貌
(
n
y
o
g
a
-
口
旦
旦
已

ω
Z
E
O
P
H
U
U
N
)。
所
幸
近
年
逐
漸
增
加

之
女
性
犯
罪
研
究
提
供
了
許
多
珍
貴
訊
息
。
綜
合
各
家
之
觀
點
，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之
成
因
可
摘
要
如
下
.. 

(
凹
的
問
巴
巴
已ω
2
口
Y
H
U
E
U
M
E
I
N也
)

、
發
展
的
理
論
(
口
。
至
o
E
o
乏
必
一
斗
了
。
。
「
古
巴

此
派
理
論
觀
點
認
為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之
成
因
乃
其
獨
特
生
理
、
心
理
狀

況
與
環
境
互
動
之
結
果
。

付
早
期
研
究
之
觀
點

由
於
在
早
期
女
性
犯
罪
甚
為
罕
見
，
因
此
早
期
之
研
究
大
致
認
為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行
為
乃
天
生
的
或
生
理
不
良
過
降
1
ι結
果
。
例
如
，
義
大
利
精
神

科
醫
師
F
o
g
σ
S
m
o
以
及

F
S
S
(

】
∞
也
印
)
發
表
之
女
性
犯
罪
人
(
3
。

目
白
色

ω
0
月
2

兮
刊
)
研
究
即
指
出
，
女
性
犯
罪
人
乃
在
生
理
上
較
為
低
劣
之

人
種
，
其
演
化
比
男
性
落
後
，
更
趨
於
原
始
動
物
之
特
性
。
女
性
犯
罪
人
之

生
理
表
徵
包
括
後
一
頭
骨
不
規
則
，
狹
窄
的
前
額
，
突
出
的
額
骨
及
男
性
的
臉

部
。
其
心
智
及
生
理
方
面
擁
有
許
多
男
性
之
特
質
。
此
外
學
者
同

g
f

及

叩
門
。
古
巴

(
-
U
N
m
)
在
其
研
究
中
亦
發
現
大
約
百
分
之
七
十
之
女
性
少
年
在
體

態
特
徵
上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之
男
性
化
表
徵
。

們
鬥
適
應
不
良
少
女
之
觀
點

社
會
心
理
學
者
目
o
g

目
的
(
】
也
N
m
)在
其
適
應
不
良
之
少
女
(
2
o
C
E
于

」
己
的
門
而
已
。
一
己
二
書
中
指
出
，
人
類
行
為
上
有
四
大
願
望
，
即
追
求
新
經
驗
、

安
全
感
、
榮
譽
與
親
和
，
已
O
B

抖
的
認
為
就
少
女
罪
犯
而
言
，
其
常
為
追
求

其
新
經
驗
、
刺
激
與
生
活
享
受
而
從
事
非
法
行
為
。
其
關
鍵
在
於
部
分
少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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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乏
道
德
教
養
且
對
於
愛
之
施
予
與
接
受
的
需
求
甚
大
，
因
此
極
易
以
性
為

誘
餌
或
形
成
娟
妓
以
獲
取
物
質
上
的
滿
足
與
享
受
。

的
叫
邪
惡
之
女
性
犯
(
→
了
。
巳
2
5
5
3
3
ω
-
0
)
觀
點

學
者
可
O
E
K
(
E
m
O
)出
版
之
女
性
犯
罪

(
3
o
o
g

古
巴
哥

O
『
旱
。

詞
。
5
2
)

一
書
，
特
別
指
出
女
性
犯
罪
具
有
隱
密
之
特
性
，
較
不
易
被
發

現
、
起
訴
與
判
刑
，
其
血
二
般
社
會
人
士
(
含
刑
事
司
法
執
法
人
員
)
對
女

性
抱
持
關
懷
、
同
情
之
社
會
期
待
密
切
相
關
。
們
U
O
E
r
另
行
指
出
，
女
性
文

化
期
許
及
生
理
之
特
性
，
因
而
具
有
欺
騙
之
特
性
，
極
易
說
謊
，
掩
飾
其
罪

行
，
而
在
男
女
雙
重
標
準
下
，
更
助
長
了
其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

仿
制
心
理
動
力
之
觀
點

心
理
分
析
學
源
認
為
少
女
在
兒
童
期
成
長
期
間
因
戀
父
情
結
，
想
成
為

男
性
，
而
產
生
之
陽
具
妒
(
胃
口
一
叩
開
口
〈
呵
)
心
理
倘
不
能
克
服
，
因
而
走
向
極

端
的
話
，
極
可
能
在
日
後
發
展
成
同
性
戀
或
朝
男
性
化
發
展
(
因
Z
E
L
Z
U

)
。
因
此
就
心
理
分
析
學
源
而
言
，
女
性
或
少
女
犯
罪
乃
被
壓
抑
性
慾
、
性

別
衝
突
及
不
良
社
會
化
之
結
果
。

侷
當
代
生
物
社
會
學
之
觀
點

當
代
生
物
社
會
學
者
白
色
古
口
(
-
Z∞
)
曾
指
出
女
性
內
分
泌
腺
控
制
之
月

經
前
及
月
經
期
間
影
響
及
其
攻
擊
行
為
之
發
生
，
其
研
究
另
行
指
出
，
在
校

女
學
生
在
月
經
期
間
之
學
業
與
行
為
均
陷
入
較
差
之
表
現
，
而
一
般
女
性
在

此
期
間
亦
較
容
易
發
生
意
外
事
故
與
心
理
疾
病

。
口
囚
一
百
口
之
研
究
突
顯
了
女

性
獨
特
生
理
因
素
與
犯
罪
行
為
之
關
聯
性
，
但
該
研
究
忽
略
了
女
性
在
月
經

之
前
及
月
經
期
間
產
生
之
症
狀
，
較
易
引
起
發
怒
、
興
奮
、
緊
張
、
焦
慮
之

情
緒
，
而
此
等
現
象
為
導
致
其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之
重
要
因
素
。

、
社
會
化
理
論

(
2
旦
旦
何
必
佇
立
→
了
。
。
之
)

此
流
理
論
認
為
少
女
之
社
會
心
理
發
展
倘
受
負
面
家
庭
、
朋
友
或
社
會

不
當
之
影
響
，
將
促
其
產
生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

付
只O
B
E

之
研
究

學
者
問
O
B
E
(
日
心
自
由
)
在
矛
盾
之
少
女
(
E
O
E
B
E

口
O
E
-
2
)研
究
中
指
出
，
女
性
少
年
之
犯
罪
與
少
女
懷
抱
之
不
確
定
、
孤
獨

感
密
切
相
關
。
尤
其
在
少
女
時
期
，
少
女
主
要
之
情
緒
需
求
為
獲
取
異
性
之

接
受
。
假
使
接
受
此
等
感
情
需
求
之
管
道
受
阻
或
遭
破
壞
，
其
極
可
能
因
此

沈
淪
於
不
正
當
性
愛
關
係
而
加
以
反
抗
。
悶
。
口
。
耳
目
認
為
影
響
少
女
孤
寂
與

偏
差
行
為
之
四
大
因
素
包
括
﹒
-

L

女
性
少
年
青
春
期
之
來
臨
，
由
於
受
到
父
母
偏
見
與
不
恰
當
之
處

理
，
因
此
產
生
許
多
適
應
上
的
問
題
。

立
在
缺
乏
父
愛
之
家
庭
，
蘊
育
少
女
情
感
之
重
要
對
象
缺
席
，
往
往
使

得
少
女
無
法
培
養
正
常
之
異
性
認
同
，
產
生
孤
寂
。

丘
缺
乏
教
養
與
職
能
訓
練
，
致
部
分
少
女
無
法
擺
脫
低
報
酬
陰
影
而
走

入
歧
途
。

。
一
立
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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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社
會
對
年
輕
女
性
抱
持
偏
見
，
未
注
意
其
需
求
。

的H
E
E
q
及
ω
O去
。
三
-
o之
研
究

學
者
〈
且
已
倚
門
及ω
。
豆
豆
]
]
刊
(
-
2
0
)在
犯
罪
少
女
(
吋
Z
B
E
S
E

早

已
己
)
之
研
究
中
亦
指
出
，
少
女
犯
罪
通
常
是
家
庭
與
社
會
壓
力
適
應
不
良
之

結
果
。
根
據
他
們
之
推
估
，
大
約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接
受
感
化
教
育
之
少
女
有

嚴
重
家
庭
問
題
。
此
外
，
其
另
發
現
在
男
性
主
導
之
文
化
體
系
中
，
少
女
亦

面
臨
許
多
適
應
之
問
題
。

已
。
-
c
o
o女
夫
婦
之
研
究

Q
E

兵
及

Q
E

鬥
前
(
-
U
E
)在
對
五
百
名
女
性
犯

(
2
2
月
5

身
立

口
丘
吉
G
口
3

門
超

O
E

口
)
之
研
究
中
，
亦
發
現
女
性
犯
在
少
女
時
期
即
涉
及
許

多
性
偏
差
行
為
。
他
們
指
出
性
犯
罪
血
二
般
行
為
適
應
問
題
隨
著
少
女
家
庭

之
不
穩
定
狀
況
而
問
時
發
生
。

何
何
秀
珠
(
民
七
十
)
之
研
究

國
內
學
者
何
秀
珠
(
民
七
十
)
在
一
項
輔
育
院
女
性
犯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
女
性
少
年
的
犯
罪
與
逃
家
、
逃
學
有
密
切
相
關
，
逃
家
、
逃
學
可
謂
少

女
犯
罪
之
前
奏
曲
。
其
指
出
，
父
母
感
情
不
和
諧
，
家
庭
氣
氛
不
融
洽
以
及

父
母
管
教
不
當
均
與
少
女
犯
罪
密
切
相
關
，
亦
即
少
女
犯
罪
受
父
母
、
家
庭

影
響
很
大
。
同
時
，
少
女
犯
自
小
很
少
接
受
父
母
、
師
長
有
關
社
會
道
德
、

倫
理
觀
念
及
責
任
感
之
教
導
，
致
使
其
無
法
分
辨
自
己
言
行
的
善
惡
與
是

庭非

同至

伴於
之 IJ)

標去r
I/J 從
血古

莒任

國犯
闖入 江日

軍非
II 

<:;' z 
及陌
性品

有巨自
"、
勻父
部踅
至在于 自!

等教
均至
有正直

關支

離
破

碎

的

家

的
開
黃
淑
慧
、
陳
美
伶
(
民
七
十
五
)
之
研
究

黃
淑
慧
、
陳
美
伶
(
民
七
十
五
)
在
一
項
對
女
性
受
刑
人
及
少
年
輔
育

院
接
受
感
化
教
育
女
學
生
之
調
查
研
究
中
曾
指
出
，
女
性
犯
之
反
社
會
行
為

大
致
在
青
春
期
以
前
即
已
形
成
，
其
在
犯
案
前
一
年
之
生
活
中
，
家
庭
氣
氛

或
經
濟
狀
況
均
較
惡
劣
，
且
較
常
離
家
與
不
良
友
伴
交
往
。

的
陳
玉
鞏
固
(
民
七
十
七

)
之
研
究

陳
玉
書
(
民
七
十
七
)
以
台
北
縣
(
市
)
十
二
歲
以
上
十
八
歲
未
滿
之

少
女
一
、
O
O
八
名
及
接
受
保
護
管
東
與
感
化
教
育
之
少
女
九
十
三
名
加
以

調
查
，
發
現
女
性
少
年
愈
不
附
著
於
家
庭
、
學
校
、
致
力
於
參
與
傳
統
活

動
，
並
且
信
仰
法
律
與
價
值
規
範
'
愈
可
能
從
事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

的
林
世
英
(
民
八
十
)
之
探
討

林
世
英
檢
視
日
本
少
女
非
行
文
獻
後
指
出
，
少
女
因
為
和
父
母
關
係
的

不
協
調
而
導
致
無
故
外
宿
(
外
遊
)
、
離
家
出
走
情
形
乃
其
非
行
之
來
源
。

亦
即
其
指
出
，
少
女
和
家
庭
之
和
諧
關
係
的
破
裂
是
其
奔
馳
於
非
行
與
犯
罪

行
為
之
主
要
原
因
。

、
女
性
解
放
理
論
(
「
-
Z
E
F

至
3
月
3
0
0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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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派
理
論
認
為
女
性
犯
罪
之
發
生
與
婦
女
解
放
，
獲
取
經
濟
、
教
育
、

社
會
地
位
後
，
效
法
採
取
男
性
化
行
為
活
動
之
結
果
。

付
壹
百
(
-
U叫
小
)
之
研
究

〉
巴
巴

(
-
u斗
凹
)
在
犯
罪
姊
妹
(
包
叩
門
白
的
一
口
。
一
呂
立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

隨
著
女
性
解
放
運
動
之
來
臨
，
女
性
問
胞
不
再
沈
迷
於
廚
房
與
照
顧
嬰
兒
，

相
對
的
，
其
投
入
先
前
完
全
以
男
性
為
主
之
就
業
市
場
，
在
此
競
爭
情
況

下
，
女
性
因
而
與
男
性
面
臨
相
間
平
等
的
機
會
參
與
犯
罪
活
動
，
其
並
已
不

再
是
柔
弱
且
守
法
之
個
體
。
因
此
，
女
性
犯
罪
即
為
女
性
效
法
採
取
男
性
化

行
為
活
動
之
結
果
。
少
女
在
女
權
運
動
之
影
響
下
，
亦
面
臨
同
樣
之
犯
罪
誘

因
。

已
ω
-
3
0
3
(
一ω
叫
小
)
之
研
究

ω
-
g
g

亦
對
女
權
運
動
之
發
展
與
犯
罪
之
關
聯
性
進
行
調
查
。
其
在
當

代
女
性
與
犯
罪
(
2
o
n
o口
5
5
3
3
ζ
J
E
s
g
目
豆
。
一
呂
立
一
書
中
，

以
婦
女
在
勞
動
市
場
之
地
位
、
婚
姻
狀
況
、
生
育
情
形
、
收
入
及
接
受
教
育

概
況
，
調
查
二
十
年
來
三
九
五
三
、
一
九
六
三
至
一
九
七
二
年
)
其
與
女

性
犯
罪
、
類
型
及
接
受
處
遇
之
關
聯
性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支
持
女
權
運
動

之
觀
點
，
並
指
出
隨
著
女
性
角
色
、
社
會
地
位
及
生
活
型
態
之
改
變
，
女
性

參
與
白
領
犯
罪
與
財
產
性
犯
罪
均
將
增
加
。

四
、
激
進
派
女
性
主
義
之
觀
點

(
刀ω立
一
口ω一
吶
。
至
一
旦ω
丹
〈
一
。
三ω
)

前
述
觀
點
大
致
已
對
男
女
在
犯
罪
原
因
上
之
性
別
差
異
及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對
犯
罪
之
影
響
做
扼
要
說
明
，
惟
八
0
年
代
以
後
，
另
一
批
屬
馬
克
斯
女

性
主
義
觀
點
之
學
者
卻
指
出
，
女
性
犯
罪
係
社
會
結
構
下
之
被
害
者
，
其
係

在
資
本
主
義
體
系
下
，
受
到
政
治
、
經
濟
、
法
律
各
方
之
剝
削
與
壓
迫
，
因

而
缺
乏
參
與
成
功
向
上
之
機
會
，
轉
而
形
成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之
無
奈
事
實

(
2
3
5
自
p
ζ

∞
。
一
ω
S
E
r
-
u
3
)。
此
外
，
激
進
學
者
另
指
出
，
女
性
犯

罪
亦
源
自
於
男
性
至
上
之
父
權
社
會
體
制

(
2
門
立
即
『
鬥
芝
)
、
女
性
其
後
之
從

屬
關
係
、
男
性
之
侵
略
攻
擊
及
男
性
以
性
控
制
女
性
之
作
為
2
3
3
o
p

戶
U
∞
U
)
。付

。
了
。ωZ
H
l「
-
3且
(
一
臼ω
二
也
∞ω
)之
研
究

學
者
2
2
3
1

己
喜

(
2
ω
L
Z
U
)對
於
少
女
在
刑
事
司
法
體
系
T
L

被
害
情
形
曾
做
深
入
之
探
討
。
她
發
現
在
夏
威
夷
之
警
察
人
員
對
少
女
之
性

行
為
活
動
較
可
能
予
以
逮
捕
，
而
忽
略
男
性
少
年
之
是
項
行
為
。
在
其
調
查

之
對
象
中
，
百
分
之
七
十
四
之
少
女
以
從
事
性
行
為
及
行
為
放
蕩
不
拘
名
義

遭
逮
捕
，
而
男
性
少
年
僅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七
。
更
進
一
步
的
，
法
院
對
百
分

之
七
十
以
上
之
少
女
個
案
強
制
體
檢
，
而
僅
約
百
分
之
十
五
之
男
性
個
案
須

接
受
此
項
甚
為
尷
尬
之
檢
查
。
同
樣
的
，
女
性
少
年
較
男
性
個
案
容
易
遭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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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禁
，
且
其
停
留
於
矯
治
機
構
之
時
間
亦
較
長
。

根
據
2

巾
的
口
忍
心
一
旦
之
見
解
，
女
性
少
年
在
合
乎
社
會
規
範
行
為
之

認
定
上
較
男
性
少
年
為
狹
隘
，
在
性
別
差
異
不
平
等
之
雙
重
標
準
下
，
其
極

易
遭
受
不
必
要
且
過
當
之
迫
害
。

叫
阿
工ωG
S
等
(
-
ω∞印
二ω
∞
叫
)
之
研
究

學
者
E
m
g

等
人
於
近
年
提
出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
句
。
這
叩
門
口
。
旦
旦

旦

8
3
)

，
強
調
男
女
性
別
角
色
差
異
，
而
衍
生
不
罔
之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數
量
，
與
其
家
庭
結
構
受
社
會
階
層
及
經
濟
情
況
影
響
密
切
相
關
。
他
們
指

出
以
父
權
為
主
之
家
庭
，
父
親
負
責
生
計
，
母
親
照
顧
子
女
之
安
排
下
，
將

促
使
母
親
對
女
孩
之
管
教
趨
於
嚴
格
，
對
男
孩
之
管
教
則
趨
於
放
任
，
並
允

許
更
多
之
自
由
，
在
此
情
況
下
，
女
性
由
於
受
到
諸
多
限
制
與
管
制
，
因
此

其
犯
罪
之
可
能
性
降
低
，
男
孩
則
升
高
犯
罪
之
可
能
性
。
相
反
的
，
在
平
權

之
家
庭
，
即
母
親
與
父
親
無
論
在
工
作
或
家
庭
中
均
享
有
平
等
之
地
位
，
女

孩
即
可
能
減
少
受
父
母
之
約
束
與
管
制
，
而
可
能
衍
生
與
男
孩
相
同
之
犯
罪

行
為
。
此
外
，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更
容
易
發
生
在
破
碎
家
庭
，
尤
其
是
缺
乏
父

親
之
單
親
家
庭
中
。
E
m
g

等
人
之
研
究
突
顯
出
少
女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之

發
生
，
與
其
家
庭
結
構
，
尤
其
父
母
之
社
會
階
層
與
經
濟
地
位
密
切
相
關
。

伍

女
性
少
年
犯
罪
之
防
治
對
策

、

有
關
少
女
犯
罪
之
防
治
，
無
論
其
屬
何
種
犯
罪
類
型
，
均
應
著
重
「
預

防
勝
於
治
療
」
之
理
念
，
以
避
免
其
進
一
步
忱
渝
，
付
出
更
高
之
社
會
成

本
。
茲
依
少
女
犯
之
特
性
及
成
因
分
析
結
果
，
提
出
防
治
對
策
如
後
.. 

、
健
全
家
庭
功
能

少
女
犯
罪
之
產
生
與
家
庭
結
構
欠
缺
完
整
、
貧
困
、
父
母
管
教
不
當
、

親
子
關
係
不
良
、
家
庭
欠
缺
和
諧
.....

. 
等
密
切
相
關
。
因
此
，
透
過
社
區
鄰

里
、
學
校
、
社
團
及
其
他
政
府
與
民
間
機
構
之
協
助
，
強
化
親
職
教
育
、
健

全
家
庭
功
能
、
協
調
解
決
家
庭
紛
爭
與
暴
力
，
乃
成
為
防
治
少
女
犯
罪
之
重

要
課
題
。

二
、
強
化
少
女
休
閒
活
動
規
劃

近
年
來
少
女
犯
罪
中
毒
品
與
財
產
性
犯
罪
有
急
速
增
加
之
趨
勢
，
雖
然

此
乃
整
體
大
環
境
社
會
風
氣
逸
樂
、
投
機
之
趨
勢
，
然
而
其
卻
突
顯
出
國
內

少
女
生
活
日
加
苦
悶
，
缺
乏
妥
適
休
閒
活
動
之
問
題
。
因
此
，
政
府
有
必
要

強
化
少
女
休
閒
活
動
之
規
劃
'
主
辦
符
合
少
女
志
趣
之
活
動
，
引
導
其
迎
向

朝
陽
，
走
出
陰
影
，
多
從
事
有
益
身
心
健
康
之
休
閒
活
動
，
以
減
少
犯
罪
之

發
生
。

三
、
加
強
少
女
道
德
與
法
治
教
育

女
性
犯
罪
具
有
隱
匿
之
特
性
，
加
上
傳
統
對
女
性
之
雙
重
標
準
與
善
意

保
護
，
因
此
極
易
促
使
女
性
養
成
不
守
法
之
觀
念
，
直
接
間
接
影
響
其
犯
罪

之
發
生
。
為
此
，
有
必
要
加
強
少
女
道
德
與
法
治
教
育
，
並
促
刑
事
司
法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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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中
警
察
、
法
院
與
犯
罪
矯
正
各
部
門
均
衡
、
平
等
處
理
少
女
犯
罪
問
題
，

避
免
過
於
寬
容
致
衍
生
副
作
用
。

四
、
強
化
少
女
抗
拒
誘
惑
之
能
力

隨
著
女
權
運
動
之
擴
展
，
許
多
少
女
走
入
就
業
市
場
與
男
性
一
較
長

短
，
在
競
爭
之
情
況
下
，
相
對
的
，
其
與
男
性
相
間
，
面
臨
許
多
誘
惑
與
犯

罪
機
會
。
此
外
，
研
究
亦
指
出
少
女
極
易
受
非
行
間
儕
之
副
文
化
影
響
而
沈

淪
，
因
此
，
如
何
強
化
其
抗
拒
誘
惑
能
力
乃
成
為
抑
制
少
女
犯
罪
之
關
鍵
。

具
體
之
做
法
，
如
強
化
家
庭
功
能
，
教
導
青
少
年
明
辨
朋
友
義
務
之
意
義
，

促
其
了
解
犯
罪
之
代
價
等
，
均
為
努
力
之
重
點
。

五
、
改
善
少
女
處
於
低
社
經
地
位
之
結
構

研
究
指
出
部
分
少
女
犯
罪
之
發
生
與
其
長
期
居
於
社
會
結
構
底
層
之
劣

勢
有
關
，
尤
其
在
經
濟
社
會
地
位
上
受
到
剝
削
與
不
公
平
對
待
的
結
果
，
極

易
因
缺
乏
向
上
之
機
會
，
轉
而
受
到
不
良
友
伴
之
影
響
，
而
衍
生
許
多
偏
差

與
犯
罪
行
為
，
甚
至
造
成
特
定
犯
罪
如
賣
淫
等
，
以
彌
補
其
物
質
上
之
缺

憾
，
因
此
致
力
於
改
善
其
可
能
遭
受
歧
視
境
況
，
強
化
其
職
業
技
能
與
就
業

能
力
，
提
升
其
經
濟
能
力
與
社
會
地
位
，
應
有
助
於
舒
緩
少
女
犯
罪
問
題
。

陸

結

主
口

、
戶
三
口

、

綜
合
言
之
，
女
性
少
年
由
於
獨
特
之
身
心
特
性
與
接
受
社
會
化
過
程
之

差
異
，
因
此
衍
生
迴
異
於
男
性
少
年
之
犯
罪
型
態
。
近
年
來
，
隨
著
女
權
運

動
之
發
展
，
男
女
在
各
層
面
日
趨
平
等
，
女
性
接
觸
到
犯
罪
之
機
會
亦
相
對

的
增
加
，
加
上
整
體
社
會
風
氣
日
趨
敗
壞
，
笑
貧
不
笑
娟
觀
念
橫
行
，
投
機

風
氣
普
及
，
少
女
在
此
情
況
下
比
以
前
面
臨
更
多
之
犯
罪
誘
因
。
在
對
少
女

犯
罪
之
發
展
不
甚
樂
觀
之
餘
，
我
們
認
為
致
力
於
強
化
家
庭
功
能
，
加
強
法

治
教
育
，
提
昇
少
女
抗
拒
誘
惑
能
力
，
加
強
其
休
閒
活
動
規
劃
'
並
改
善
少

女
居
於
劣
勢
之
社
經
結
構
之
努
力
，
應
可
舒
滅
日
益
嚴
重
之
少
女
犯
罪
問

題
。(

本
文
作
者
現
任
中
央
警
官
學
校
警
政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

參
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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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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